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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言 

一、本議事錄係根據本會第 22屆第 17 次臨時會會議

紀錄資料分類彙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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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事日程表  



 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

               

午別 

 

 

時間 

      會議次   

日期    星期 

上午 下午 

09：00－12：00 14：30－17：30 

三
月
二
十
三
日 

一 1 

一、 開幕典禮 

二、 預備會議 

（１） 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

（２） 通過議事日程表 

 三、下村考察 

三
月
二
十
四
日 

二 2 

 

審議鄉公所提案 
 

三
月
二
十
五
日 

三 3 

一、審議代表提案 

二、審議人民請願案 

三、審議臨時動議案 

四、閉會（不另行舉行儀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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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紀錄 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22屆第17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
第 1 次會議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3 日上午 11 時 00 分 
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出席：如附簽到簿 
列席：如附簽到簿 
來賓：如附簽到簿 
主席：吳昇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

李其珍 
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：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請主席宣佈開會。 
主席宣佈開會： 

一、開幕典禮 
二、預備會議 

（一）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
（二）通過議事日程表 

三、下村考察： 
    

  
地點1 ：利嘉公墓擋土牆及排水溝改善工程 建議人員：大會 
   

 
 
散會：中午十二時十分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22屆第17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
第 2 次會議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4 日上午 11 時 00 分 
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出席：如附簽到簿 
列席：如附簽到簿 
來賓：如附簽到簿 
主席：吳昇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

錄：李其珍 
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：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請主席宣佈開會。 
主席宣佈開會： 

審議鄉公所提案：13 件。 
散會：中午十二時十分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第22屆第17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
第 3 次會議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5 日上午 11 時 
地點：本會議事廳 
出席：如附簽到簿 
列席：如附簽到簿 
來賓：如附簽到簿 
主席：吳昇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

李其珍 
本會劉秘書建廷報告：本次會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，請主席宣佈開會。 
主席宣佈開會： 

一、審議代表提案：3 件。 
二、審議人民請願案：0 件。 
三、審議臨時動議案：無。 
四、閉會(不另舉行儀式) 
散會：中午十二時十分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 
 
 
 
 
 
 
  

鄉公所提案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財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1 號 

案由 

為辦理「115 年臺東縣財政暨主計人員研習活動」經費金額新臺

幣 64 萬元整乙案，敬請大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 115 年度追

加預算辦理轉正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5 年 2 月 12 日府財務字第 1150036657 號函

辦理。（檢附原函影本及附件研習計畫書等各乙份） 

二、 本案經費來源由臺東縣特別統籌分配稅款項下支應。 

三、 本所將列入 115 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辦理轉正，惟未完成法

定程序前敬請大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俾利業務之遂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清 潔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1 號 

案由 

為辦理臺東縣政府核定補助本所「115 年度台東縣小黑蚊防治

計畫」核定經費 100,000 元整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 115

年度追加預算辦理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5 年 2 月 6 日府農林字第 1150030232 號函

辦理（檢附影本如附件）。 

二、 本所將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

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民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1 號 

案由 

依內政部「村里長慰勞金支給及表揚辦法」受理符合本辦法第

2 條規定，任職滿 6 屆且年滿 65 歲之現任村（里）長提出申請

一次慰勞金新臺幣 30 萬元，並查核其是否具備申請資格及有無

本辦法第 3 條所列之喪失或暫停申請權利之情事。經查本鄉目

前符合資格者僅富山村黃文明村長 1 人可申請，因本所無編列

是項預算，敬請大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並納入 115 年度追加減預

算辦理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4 年 12 月 12 日府民自字第 1140281865 號

函轉內政部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4日台內民字第 11402223514

號函辦理。（檢附影本如附件） 

二、 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行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1 號 

案由 

為辦理臺東縣政府補助本所「臺東縣卑南鄉公所辦公廳舍、卑

南鄉代表會辦公廳舍及風雨球場運動設施新建工程」計畫前置

委託服務費之地方建設案，計新台幣 2,262 萬元整〈臺東縣政

府補助經費 1,130 萬元，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、本所配合款

1,132 萬元，列入 116 年度墊付款〉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辦

理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5 年 1 月 6 日府民自字第 1150000649 號函

辦理。（檢附影本如附件）。 

二、 經費用途別科目:一般行政-行政管理-一般事務費。 

三、 本所已列入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同意

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行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2 號 

案由 

為辦理臺東縣政府核定臺東縣議會鄭議員崗山建議補助本所購

置「平板電腦設備(案號:115100100)」，經費計新台幣 15 萬元

整，敬請大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轉

正，敬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5 年 2 月 10 日府民捐字第 1150032804 號函

辦理。（檢附原函影本）。 

二、 本案將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

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1 號 

案由 

為 113 年度 10 月山陀兒颱風之災後復建工程，因 114 年度樺加

沙颱風造成災害擴大，臺東縣政府再補助本所經費計新台幣

598.2 萬元正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5 年 1 月 30 日府交公字第 1150022325 號函

辦理。 

二、 本所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同

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2 號 

案由 

本所為辦理「原住民族地區部落聯絡道路養護經費分配及執行

計畫」經費計新台幣 116 萬元正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

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5 年 2 月 11 日府原建字第 1150033114 號函

辦理。 

二、 本所將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

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3 號 

案由 

本所為辦理「115 年度卑南鄉公共設施改善計畫」乙案，需求

經費計新台幣 6,288 萬 3,000 元正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

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本所 115 年 3月 2 日第 1150003463 號簽核事項辦理。 

二、 本所將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

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4 號 

案由 

本所為臺東縣政府補助辦理「太平村民生路道路改善工程」及

「初鹿村街道改善工程」案乙案，需求經費計新台幣 2,692 萬

5,000 元正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並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

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5 年 3 月 10 日府民自字第 1150049907 號函

辦理。 

二、 本所將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

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原 住 民 行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1 號 

案由 

臺東縣政府核定本所「115 年度臺東縣原住民族部落事務推展

實施計畫」，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120,425 元，因未及納入 115 年

度預算，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追加預算後轉正，請

審議。 

說明 

依據臺東縣政府 115 年 2 月 10日府原文字第 1150032486號函辦理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原 住 民 行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2 號 

案由 

臺東縣政府核定本所「鄭議員崗山建議補助泰安村多元產業文

化彩繪廊道工程（案號：115100099）」，補助經費計新台幣

148,250 元，因未及納入 115 年度預算，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

付，俟辦理追加預算後轉正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依據臺東縣政府 115 年 3 月 3 日府民捐字第 1150044296 號函辦理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原 住 民 行 政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3 號 

案由 

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『115 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租金收益款

申請動用計畫』同意動支新台幣 49 萬 6,452 元整,敬請同意先行

墊付，並列入 115 年度第一次追加預算辦理轉正,請審議。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15 年 2 月 3 日原民土字第 1150006474
號函暨臺東縣政府 115 年 2 月 10 日府原地字第 1150028761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原民會核准動支租金收益款動用計畫項目：(附核定函及經費
核定表) 

    （一)林木管理 
    1、森林保護:17,320 元。 
    2、林木管理:6,928 元。 
   （二)土地管理 
    1、縣(市)提撥款：23,290 元。 
    2、鄉公所提撥款：33,160 元。 
    3、收取租金業務：32,754 元。 
    (三) 其他作為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及經濟建設： 
    1、複丈費及分割等作業費(含增劃編原住民保地)：170,000 元。 
    2、購置土地業務機車：90,000 元。 
    3、土地業務機車領牌保險燃料及維修等費用：33,000 元。 
    4、土地會勘裝備汱換 PDA:90,000 元。 
三、未完成法定程序以前，敬請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

臺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提 案 單 位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公 所 

第 5 號 

案由 

本所為臺東縣政府補助辦理道路養護、增進民眾通行安全並提

升交通服務品質，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200 萬元辦理轄內鄉道路

面、路肩及排水溝清除等道路養護工作乙案，敬請同意先行墊

付，並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轉正，請審議。 

 

說明 

一、 依據臺東縣政府 115 年 3 月 19 日府交工字第 1150060424 號函

辦理。 

二、 本所將列入 115 年度追加預算辦理，惟未完成法定程序前，請

同意先行墊付，以利業務之推行。 

辦法 

敬請  審議。 

審查意見 

同意先行墊付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 



 

 
 
 

 

  

代表提案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公 管 類 

提 案 人 田 代 表 明 元 附 署 人 
廖副主席忠聖 

楊 代 表 益 誠 
第 1 號 

案由 

建請公所於利吉村第四鄰門牌 77 號前方增設路燈乙盞以維護行人安

全乙案。 

說明 

如案由。 

 

辦法 

請公所會勘後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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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設 類 

提 案 人 廖副主席忠聖 附 署 人 
吳 主 席 昇 和 

李 代 表 俊 賢 
第 1 號 

案由 

建請於明峰村牧場 29 鄰 54 號後方擋土牆修繕乙案。 

說明 

如案由。 

 

辦法 

請公所會勘後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7 次臨時會提案 

建 設 類 

提 案 人 廖副主席忠聖 附 署 人 
吳 主 席 昇 和 

李 代 表 俊 賢 
第 2 號 

案由 

建請於美農村煙草間土地公廟旁重新鋪設 AC 路面乙案。 

說明 

如案由。 

 

辦法 

請公所會勘後辦理。 

審查意見 

照原案通過。 

議決 

依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 

議決分類統計表 



台東縣卑南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17次臨時會議決分類統計表 

案 件 鄉公 

所提 

案 

代表 

提案 

代表 

臨時 

動議 

人民 

請願 

案 

本會 

提案 
合計 件 數 

類 別 

文 化       

財 政 1     1 

行 政 2     2 

建 設 5 2    7 

民 政 1     1 

農 業       

教 育       

清 潔 1     1 

主 計       

人 事       

原 住 民 行 政 3     3 

公 管  1    1 

殯 葬       

議 事       

小 計 13 3 0 0 0 16 

備 考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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